
上海市人民政府文件

沪府 〔２０２４〕４２号

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

同意设立奉贤区头桥街道办事处的批复

奉贤区人民政府:

沪奉府请〔２０２４〕２号文收悉.经研究,同意设立奉贤区头桥

街道办事处.头桥街道办事处行政区域范围东至四团镇小荡村、

大桥村、长堰村村界,南至奉城镇洪东村、洪西村、白衣聚村、北门

村、八字村、路口村村界,西至青村镇西吴村和金汇镇梁典村、资福

村、墩头村村界,北至界河港.头桥街道办事处驻地为头桥中路

１０５弄１８号.

上述行政区划调整涉及的行政区域界线,要按照规定勘定并

更新行政区划图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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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批复.

２０２４年６月２８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
抄送:市民政局、市委编办、市发展改革委、市公安局、市规划资源局、
市农业农村委、市机管局.

　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４年７月２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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